
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

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

2,500

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（

A

股）（以下简称

"

本次发行

"

）的申请已获中国证

监会证监许可

[2011]480

号文核准。

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（以下简称

"

网下发

行

"

）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（以下简称

"

网上发行

"

）相结

合的方式。其中网下发行

500

万股，占本次发行总量的

20%

，网上发行

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发行量。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

会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》，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

人的基本情况、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，发行人和保荐人

（主承销商） 将就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举行

网上路演。

1

、路演时间：

2011

年

4

月

12

日（周二）

14:00－17:00

；

2

、路演网站：全景网

http://rsc.p5w.net

；

3

、参加人员：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

员、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员。

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，请阅读

2011

年

4

月

1

日刊登于中

国证监会指定网站（巨潮资讯网，网址

www.cninfo.com.cn

；中证网，网

址

www.cs.com.cn

；中国证券网，网址

www.cnstock.com

；证券时报网，网

址

www.secutimes.com;

中国资本证券网，网址

www.ccstock.cn

）上的招

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。

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。

发行人：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

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：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

2011

年

4

月

11

日

股票代码：

002449

股票简称：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：

2011-012

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

2010

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
、

准确
、

完整
，

并对公告中的
虚假记载

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
。

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"

公司

"

），

2010

年度权益分派方

案已获

2011

年

03

月

31

日召开的

2010

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 现将权益分派

事宜公告如下：

一、权益分派方案

本公司

2010

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：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

215,000,000

股为基

数，向全体股东每

10

股派

2.5

元人民币现金（含税，扣税后，个人、证券投资基

金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

10

股派

2.250000

元），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，我

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，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。

二、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

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：

2011

年

04

月

15

日， 除权除息日为：

2011

年

04

月

18

日。

三、权益分派对象

本次分派对象为：

2011

年

04

月

15

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，在中国证

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（以下简称

"

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

"

）登记

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。

四、权益分派方法

1

、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

2011

年

04

月

18

日

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（或其他托管机构）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。

五、咨询机构

咨询地址：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

18

号

咨询机构：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

咨询联系人：刘迪

咨询电话：

0757-82100271

传真电话：

0757-82100268

特此公告。

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11

年

4

月

8

日

股票代码：

６００２３６

股票简称：桂冠电力 编号：临

２０１１－０５

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直属及控股公司电厂

２０１１

年一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
、

误导性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

，

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
、

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责任

。

截至

２０１１

年度一季度末，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直属及控股公司电

厂累计完成发电量

４５．０２

亿千瓦时，其中：火电

９．３６

亿千瓦时，水电

３５．０７

亿千瓦

时，风电

０．５９

亿千瓦时；现将公司直属及控股公司各电厂

２０１１

年第一季度发电

量完成情况公告如下：

单位：亿千瓦时

序

号

电厂名称

装 机

（万千瓦）

持股比例

（

％

）

２０１１

年一季度发电

量

２０１０

年一季度发电

量

同比增减（

％

）

１

岩滩水电厂

１２１ ７０ １５．５４ ８．３７ ８５．６６

２

大化水电厂

５６．６ １００ ６．０５ ３．８３ ５７．９６

３

百龙滩水电厂

１９．２ １００ ２．２３ １．５６ ４２．９５

４

乐滩水电厂

６０ ５２ ６．３８ ３．９４ ６１．９３

５

平班水电厂

４０．５ ３５ ２．７６ １．５１ ８２．７８

６

天龙湖水电厂

１８ １００ ０．８６ １．００ －１４．００

７

金龙潭水电厂

１８ １００ ０．８３ １．００ －１７．００

８

仙女堡水电厂

７．６ １００ ０．４２ ０．４４ －５．５５

９

合山火电厂

６６ ６０ ９．３６ １２．９４ －２７．６７

１０

烟台东源风电

８．９ １００ ０．５９ ０．５８ １．７２

合计

４１５．８ － ４５．０２ ３５．１７ ２８．００

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２０１１

年

４

月

１１

日

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
（

以下简称
“

发行人
”）

首次公开发行
4,700

万股人民币普通股
（

A

股
）（

以下简称
“

本次发行
”）

的申请已
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

[2011]481

号文核准
。

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摇号配售
（

以下简称
“

网下发
行

”）

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
（

以下简称
“

网上发行
”）

相
结合的方式

，

其中网下发行不超过
940

万股
，

即本次发行总量的
20%

；

网上发行数量为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
。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
《

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
》

（

2010

年
10

月
11

日修订
）

,

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
况

、

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
，

发行人和保荐人
（

主承销商
）

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
。

1

、

路演时间
：

2011

年
4

月
12

日
（

星期二
）

14:00

—

17:00

2

、

路演网站
：

全景网
（

http://www.p5w.net

）

3

、

参加人员
：

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
，

保荐人
（

主承销商
）

相关
人员

。

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已于
2011

年
4

月
1

日登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
（

巨潮资讯网
，

www.cninfo.com.

cn

；

中证网
，

www.cs.com.cn

；

中国证券网
，

www.cnstock.com

；

证券
时报网

，

www.secutimes.com

；

中国资本证券网
，

www.ccstock.cn

）

和发行人网站
（

www.sunwoda.com

）。

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
。

发行人
：

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
保荐人

(

主承销商
)

：

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
2011

年
4

月
11

日

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

保荐人
（

主承销商
）：

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

证券代码：

002333

证券简称：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：

2011-018

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

2010

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
、

准确和完整
，

并对公告中的
虚假记载

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
。

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"

公司

"

）

2010

年度权益分派方

案已获

2011

年

3

月

9

日召开的公司

2010

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 股东大会决议

公告于

2011

年

3

月

10

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

网（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

）上。现将具体权益分派实施事宜公告如下：

一、权益分派方案

本公司

2010

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：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

250,880,000

股为基

数， 向全体股东每

10

股派

1

元人民币现金（含税，扣税后，个人、证券投资基金、

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

10

股派

0.9

元）。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，我公司未代

扣代缴所得税，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。

二、股权登记日和除权除息日

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：

2011

年

4

月

15

日， 除权除息日为：

2011

年

4

月

18

日。

三、权益分派对象

本次分派对象为：截止

2011

年

4

月

15

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，在中

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（以下简称

"

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

"

）

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。

四、权益分派方法

1

、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

2011

年

4

月

18

日通

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（或其他托管机构）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。

2

、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：

IPO

前限售股份

-

法人。

五、本次派发现金红利的说明

根据公司

2010

年

6

月

1

日公布的

2009

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， 在经过

2009

年度权益分派后， 公司

2008

年度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还剩余

7,371,422.94

元，这部分滚存利润将于本次全部分派完毕。

六、咨询机构：公司董事会办公室

咨询地址：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中路

31

号

咨询联系人：施健

咨询电话：

0512-65768211

传真：

0512-65498037

七、备查文件

1.

公司

2010

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；

2.

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。

特此公告。

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2011

年

4

月

11

日

聚光科技（杭州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

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

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：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� � � �

根据
《

聚光科技
（

杭州
）

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
发行公告

》，

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
（

主承销商
）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
２０１１

年
４

月
８

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
１０

栋
２

楼主持了聚光科技
（

杭
州

）

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
。

摇号仪式
按照公开

、

公平
、

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
证

。

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
：

末
“

３

”

位数
：

４２３ ６２３ ８２３ ０２３ ２２３

末
“

４

”

位数
：

９４１６ １４１６ ３４１６ ５４１６ ７４１６ ５４９８

末
“

６

”

位数
：

８７６８９４ １２６８９４ ３７６８９４ ６２６８９４

末
“

７

”

位数
：

２９８００４５ ５４８００４５ ７９８００４５ ０４８００４５

末
“

８

”

位数
：

０２７５６３２９

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聚光科技
（

杭州
）

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
Ａ

股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
，

均为中签号码
。

中签号
码共有

７２

，

０００

个
，

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
５００

股聚光科技
（

杭州
）

股份有限公
司
Ａ

股股票
。

发行人：聚光科技（杭州）股份有限公司

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：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２０１１

年

４

月

１１

日

信息披露

Disclosure

A8

2011

年
4

月
11

日星期一


